（附件）請將回條填妥，讓孩子帶回學校交給導師，謝謝您。
臺東縣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學生拍照、錄音及錄影同意書
一、敝子弟 	（以下稱甲方）　□同意　□不同意 鑑定評估人員（以下稱乙方）進行鑑定評估時，由乙方對本人拍照、錄音及錄影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同意拍照、錄音及錄影，乙方需在滿足下列其中一項條件後方能進行拍照、錄音及錄影（請擇一勾選）。
□不可拍攝臉部，亦不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□可拍攝臉部，但不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□可拍攝臉部，亦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上述同意之拍攝或訪談資料僅供鑑定評估使用，不得挪為他用或任何用途。

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(家長)簽章 ： 	     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